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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17 年開始邀請大專校院加入「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逐年擴增試辦學校的校數規模，迄今已邁入第四年（教育部高教司，2018）。重

點辦理項目之一即各校系訂定個人申請的書審評量尺規，用以建立對考生書審資

料的客觀審查指標。無獨有偶，教育部亦於 2020 年對技專校院推動「選才專案

辦公室計畫」，讓技專校院也開始發展招生審查評量的標準作業程序。由於筆者

係大學招生專業化辦公室的專責教師，同時身兼線上評分系統開發、校務研究分

析、高中課程合作的角色，對於評量尺規的推動有如下看法，供各校參考。 

二、使用評量尺規的緣由與理由 

使用評量尺規的緣由，其實與課堂上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有關。即使

是一位教師評量某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效，要從頭到尾保持一致性、客觀性的評量

標準並不容易，因此，透過評量尺規的訂定有助評量公正性。而評量尺規內容不

外乎是等第、分數範圍、文字敘述等三個要素，評量內容則包括學生的課堂作業

成品與學習歷程等（黃淑玲譯，2013）。這提示我們一個重點：除了藉由紙筆測

驗去衡量學生學習成效之外，也要藉由學生的課程作品來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和

結果，藉以知悉其學習態度、進步幅度、實踐程度等。換言之，學習評量不只是

評定學生的學習結果（總結性評量），也要評定其學習過程（形成性評量）；教師

應更突破過去單純量化的評量思維，也要兼具質性的評量思維。 

若是將評量尺規運用於大學考招過程，除了沿用上述課程評量尺規的概念

外，還多了「評分者信度」的課題。此時評量尺規訂定主要是為了讓審查委員彼

此之間有共同的審查標準，並且將此審查標準具象化。想當然耳，產生這個共同

審查標準是困難的，因為每個人心中對審查的寬鬆或嚴格的定義不一，因而即使

訂定出評量尺規，如果審查委員之間沒有具體討論過如何去評？也沒有對傑出、

優良、佳、尚可、不佳等不同等第的概念，去討論如何與實際學習成果或作品對

應？那麼實際上評分還是會遇見許多問題，此為考招過程運用評量尺規時要特別

注意之處。 

三、使用評量尺規的招生管道 

簡言之，大專校院是以個人申請招生管道為主，去發展校系評量尺規；目前

在 110 學年度以前，都是用評量尺規去審查高三生提出的書審資料，111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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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則是用以審查高三生在學三年間上傳並勾選的學習歷程檔案項目。至於，繁

星推薦管道主要是看修課紀錄，只衡量在校成績，與目前書審無關，也只與未來

學習歷程檔案上的修課紀錄有關，並不涉及自述、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等學

習歷程檔案項目；分發入學則是依據學測與分科測驗進行分發，因而與目前書審

及未來學習歷程檔案都無關（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辦公室，2020）。因

此，就大專校院而言，主要是以個人申請考招作業去發展校系評量尺規。 

至於，技專校院可運用評量尺規的考招管道則包括有：四技申請入學、四技

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選入學等三種，此三種管道都與學習歷程檔案有

關，因此都需發展評量尺規。附帶一提，技專校院是直接發展 111 學年度要使用

的評量尺規，並於 110 學年度試用（技專校院招生策略發展委員會，2020），此

種作法與一般大專校院逐年發展評量尺規的進程不太一樣。 

四、使用評量尺規的相關建議 

基於連續三年協助各系發展評量尺規的經驗，以及觀察一般及技專校院發展

評量尺規的模式有些許不同，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 訂定能力取向的評量尺規，再由各系審查委員進行事前共識凝聚 

評量尺規的訂定宜採用「能力取向」，而非「資料取向」，各系在訂定評量尺

規時，要抓住「透過評量尺規來找到所欲特質的學生」這個方向，因而同種能力

可能來自多項資料，例如：專業學習表現可能來自修課紀錄(高中職成績)或課程

學習成果，甚至於自述內容（劉兆明，2018）。再者，評量尺規不能只是書面文

件，必須要能實際上對選才有所幫助，才能讓招收進來的學生對系具有向心力與

認同感。因此，各系審查委員務須對評量尺規進行事前的共識討論，例如：實際

就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或作品商議會符合何種等第，裨益對評分標準定義的聚斂。  

(二) 大專校院要將評量尺規修正到逐漸符合 111 學年度使用，技專校院在 110 學

年度試評時則要注意有評量內容上的限制 

一般大專校院是逐年修正評量尺規到 111 學年度適合的版本，但隨著是哪一

年加入計畫時程的不同，而有預備程度不一的情形；而技專校院則是直接訂定

111 學年度的評量尺規，並於 110 學年度試用。整體而言，技專校院的預備時程

較短，110 學年度試用時要注意，對於某些學習歷程檔案自述、多元表現等項目

可能會有資料缺漏的情況，可以考慮針對 110、111 學年度各訂定不同但相仿的

評量尺規版本，藉由 110 學年度的試行結果，再調整 111 學年度的運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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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審與面試都可發展評量尺規，但評量的過程不同而須調整作法 

以靜宜大學而言，已經一併訂定書審和面試評量尺規，而書審相關機制有：

單面向等第檢核、總分差分檢核、經濟及文化不利生評分機制、多元擇優機制等，

如果要將這些機制完全套用在面試或其他考招審查過程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以差

分檢核而言，由於各系面試作法不一，因而無法要求各系面試時採用差分檢核。

因此，在發展並實施各種考招作業評量尺規的過程中，要常常回歸到其原始精

神，以能夠「藉由該評量尺規找到所欲特質的學生」為主，再去發展其他具體可

行的配套措施。 

(四) 須結合校務研究結果回饋評量尺規的使用情形，修正未來策略方向 

由於筆者過去曾接受教育行政、心理、統計等基礎學術訓練，以及校務研究

辦公室的實務研究訓練，近年亦於招生專業化辦公室實際接觸到招生議題分析，

因而明白招生專業化與校務研究其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線上評分系統的

規劃、試評結果分析、正式審查結果分析，或者是對大學生的高中表現、入學考

試表現、大學在學表現等資料，進行串聯、分析與詮釋（沈碩彬，2020；蘇偉順、

沈碩彬、葉介山、林家禎、鄭志文，2020），都在在需要具有校務研究能力的人

員來操刀，以回饋各系實際執行評量尺規的情形，藉以形成未來的行動方針。 

(五) 辦公室對各項事務要有專業分工與合作，並朝向永續發展 

雖然招生專業化辦公室目前是依據教育部計畫而形成的任務編組，但未來可

永續發展成招生策略辦公室。再者，招生專業化辦公室是一個需要專業分工的團

隊，筆者從相識的幾間學校中，了解到各校聘用的人數、職稱、職務都不盡相同。

例如，有學校是由招生組組長來寫計畫書、報告書，但有些學校則是聘用助理或

博士後研究員來撰寫，也有學校是聘用教師來執行計畫、撰寫報告，並且與高中

保持聯繫與合作。平心而論，撰寫文章是學術人員的專業，行政執行則是富有經

驗的主管可以駕輕就熟的場域，光是這兩者就需要專業分工。學校若能將權責劃

分清楚，讓所有人都在對的位置上做事，再加上彼此之間目標一致、合作無間，

便能發揮 1+1>2 的戰力，辦公室也才能具備高績效、高產能。 

最後，由於筆者常藉由觀課、課程合作、座談等方式與高中互動，深深覺得

大學教師不能再閉門造車，一定要多多與高中互動，才會知道新課綱對高中的課

程與教學形成多大的正面影響。許多高中已經採用多元而新穎的教學方式，大學

也不能只是採用傳統守舊的教學方式，而不思改變。換言之，高中育才與大學擇

才是一體兩面，評量尺規只是大學跟進新課綱的一種方式，還有許多實際上從內

而外均要改變的體質，才是大學在這波新課綱改革中要致力完成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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